新北市汐止區北港國小104學年度推動台灣母語日實施計劃

一、依據：
(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綱要。
(二)教育部95.6.2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
(三)新北市教育局103.11.25北教國字第1032235701號函。
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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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台灣母語日，以落實學校課程目標及精神。
(二)積極提倡母語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運用各種台灣母語，增進各族群間之瞭解、尊重、包容及欣賞。
三、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師生
   考量本校學生背景與社區環境，以閩南語、客家語、阿美語、排灣語及鄒語為實施之母語內容，如師生互動時有其他共同母語可運用其他母語。
四、實施方式：
(一)課程規劃
1.多元化：利用母語日教學，讓學生了解文化多元性，並能尊重與欣賞。
2.生活化：將日常生活融入母語教學中，能增加學生使用頻率。
3.趣味化：母語教學活潑化，使學生能喜愛講母語用母語。
4.普及化：營造母語教學環境，增加學生對母語的認識。
(二)教學實施
 1.訂每週三為本校「台灣母語日」，並於兒童朝會進行母語護照教學。
 2.於各領域與議題融入實施母語教學。

 3.辦理假日「親子共學母語班」，推廣母語之美，並鼓勵家庭多使用母語。
(三)課間活動
 1.母語日當天教室用語(如起立、立正、敬禮…等)，鼓勵學生使用母語。
 2.母語日當天，鼓勵師生多以閩南語交談及日常生活對話、打招呼、接待訪客等，以母語應對為原則。
 3.母語日當天，利用早自習及掃地時間播放母語傳統歌謠、童謠或戲曲，供全校師生欣賞。 
(四)情境布置
 1.配合「母語護照」教學，於學校教學櫥窗做情境佈置。
 2.於校園中，佈置相關母語標語，增加學生對母語的認識。
(五)創作發表
 1.辦理母語相關藝文活動（如說故事、演說、朗讀等）。
 2.積極參與校內外母語相關藝文競賽及推廣活動。 
 3.每年參加本土與創意繪本比賽，讓學生能使用本土語創作。
   (六)向家庭教育中心申請104年度親子共學母語活動計畫。
五、推動臺灣母語日推動小組組織編制及職掌
	職 稱
	負責人
	工作項目
	職     掌

	召集人
	校長
	督導
	綜理本土語言教學推行工作事宜

	副召集人
	教務主任
	課程活動規畫
	規畫融入課程實施

	
	學務主任
	
	協助規畫融入學務工作實施

	
	總務主任
	
	協助規畫融入總務工作實施

	
	輔導主任
	
	協助規畫融入輔導工作實施

	執行秘書
	教學組長
	課程規劃/活動執行
	執行課程融入實施及成果報告彙整、
充實本土語相關圖書

	活動組
	工友
	協助母語歌謠播放
	播放母語歌謠及相關

	
	資訊組長
	活動過程攝影、
建置網站
	活動過程攝影、
建置母語日相關網站

	教學組
	母語教師
	母語教學課程教學進度規畫及安排
	閩南語、客家語、阿美語、排灣語及鄒語等課程教學進度規畫及安排

	
	級任與

科任老師
	台灣母語日教學進度規畫及安排
	課程教學進度規畫及安排

	顧問
	家長會長
	支援活動計畫執行
	


六、實施進程： 

	日期
	工作內容
	備註

	104年8月
	1.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確認本校母語推動主軸，並宣導母語日實施要點。
2.成立推動臺灣母語日暨母語教學委員會，並通過推動臺灣母語日暨母語教學實施計畫。
	

	104年9月
	1.和所有本土語老師確認本學期母語護照的內容，並安排規劃每周母語護照進程。於每周三兒童朝會時，安排各班小老師上台帶領母語護照的朗讀。
2.規劃本學期親子共學母語班內容，詢問社區有意願的親子，並安排開課相關事宜。

3.利用午餐、打掃等課間時間，播放鄉土傳統歌謠或課文內容，供全校師生欣賞聆聽。
4.本土語言情境布置。

5.利用教學時間，授課教師教唱母語歌謠與指導母語朗讀及演說。
6．鼓勵教師參加母語研習。
	

	104年10月
	1.本土語創意繪本比賽徵稿完畢，並協助送件。
	

	104年11月
	1.配合本校語文競賽，辦理閩南語相關比賽。
2.辦理本土語輔導團到校訪視。
	

	105年2月
	1.檢視並修正本年度臺灣母語日暨母語教學實施計畫。
2.擬定下學期母語護照內容，並規劃每周母與護照進程。
	

	105年5月
	1.彙整推動臺灣母語日與母語教學成果資料。
2.製作本校推動母語教學成果。
	

	105年6月
	持續加強培訓本土語語文競賽選手。
	


七、預期效益：

(一)提昇學生以鄉土語言作為日常生活溝通工具能力。

   (二)教師鄉土教學及研究發展能力之成長。

   (三)發展學校特色，並推行社區、家長重視鄉土教育。
八、績效評鑑：
1.教務處不定期於全校集會時抽訪學生以了解學生母語運用能力。
2.每學期辦理全校母語演說或說故事比賽，鼓勵優秀學生。
3.推廣績優教師於敘獎時報請市府敘獎。
九、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陳宥蓉                 尹承貴              劉國華
